
 

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（临时） 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及公司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人本着实事

求是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

十六次会议（临时）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： 

 

一、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债务重组偿还上市公司资金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 

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债务重组偿还上市公司资金的议案》所涉及的交易系经

本公司与协议各方协商后，为加速回收公司控股股东应偿还上市公司资金的情

况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和经营业绩，控制经营风险，促进公司健康发展。 

此项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交易协议中约定的定价公允， 

合同条款公平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债务重组偿还上市公司资金的议案》提交公

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（临时）审议，并按照相关规定程序进行表决。 

 

二、《关于拟聘任独立董事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 

我们认为，宋岩涛先生未有《公司法》第 146条规定的情况，也未被中国证

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，符合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。 

我们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（临时）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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